
便函〔2022〕681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广东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关于组织推荐第四批工业产品

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

于组织推荐第四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的通知》（便函

〔2022〕161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有关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、请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动符合条件的

行业代表性强的龙头骨干企业申报，并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

理平台（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）进行网上申报。

二、请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于 2022年 6月 6日前完成

相关网上审核工作，同时上传推荐文件、《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

范企业（第四批）推荐汇总表》（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）等报送我

局审核。

三、请蓬江区、开平市、鹤山市参照企业申报书中自评价表

有关要点，对本地区前三批绿色设计示范企业（名单见便函

〔2022〕1614 号附件 2）2021 年度开展的绿色设计工作情况进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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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总结，于 2022年 6月 6日前将有关工作情况通过工业节能与

绿色发展管理平台报送我局。

四、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将推荐文件、

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（第四批）推荐汇总表、工业产品绿色

设计示范企业申报书、前三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2021年

度工作总结表等材料的纸质件（一式四份）于 2022年 6月 6日前

报我局。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

于组织推荐第四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的通

知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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